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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4-058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相关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4年9月10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
由董事长沈庆芳主持。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和《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沈庆芳、游哲宏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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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4年9月13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7.70元/股。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946.99万股。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
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24年9月13日，具
体内容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
2024年9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鹏鼎控股（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1、本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2、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46.99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31,856.0816万股的 0.41%。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388人，包括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本公司（含子公司）

任职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7.70元/股。
5、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6、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授予登记日起满12个月后，分3期解除限售，每期解

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30%、30%、40%。
7、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考核年度为2024-2026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

一次，考核目标以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营业收入达成率为指标，具体考核方式如下：

考核目标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A）

目标值
(Am)

高于当年行业平
均的50%

触发值（An）

10%

营业收入达成率
（B=当年实际营业收入/目标营业收入）

目标营业收入（人民
币：亿元）

403

428

438

目标值
（Bm）

100%

100%

100%

触发值
（Bn）

80%

80%

80%

考核目标达成情况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A））

营业收入达成率（B）

公司层面解锁比例为：X=X1+X2

A〉Am,且A〉An

An〈A〈Am

A〈An

B〉Bm

Bn〈B〈Bm

B〈Bn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

X1=50%

X1=（A-An）/（Am-An）*50%

X1=0%

X2=50%

X2=B*50%

X2=0%

注：行业平均值选取按照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在电子-元件-印制电路板行业上市公
司中选取与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相关的31家上市公司作为同行业样本（剔除ST公司）。在年
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董事
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剔除或更换。

同行业样本公司

002384.SZ

002916.SZ

603228.SH

002463.SZ

300476.SZ

002815.SZ

000823.SZ

002436.SZ

603920.SH

002913.SZ

300657.SZ

688183.SH

603328.SH

600601.SH

300903.SZ

603936.SH

002579.SZ

603386.SH

300739.SZ

301282.SZ

300852.SZ

300814.SZ

301132.SZ

605058.SH

301366.SZ

605258.SH

证券简称

东山精密

深南电路

景旺电子

沪电股份

胜宏科技

崇达技术

超声电子

兴森科技

世运电路

奥士康

弘信电子

生益电子

依顿电子

方正科技

科翔股份

博敏电子

中京电子

骏亚科技

明阳电路

金禄电子

四会富仕

中富电路

满坤科技

澳弘电子

一博科技

协和电子

002134.SZ

301041.SZ

300964.SZ

688655.SH

837821.BJ

天津普林

金百泽

本川智能

迅捷兴

则成电子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司按

照公司内部《员工年度绩效考核办法》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并依照
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锁比例×个人当年计划可解除限售
额度。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C、D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时
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考核结果

解锁比例

A

100.00%

B

100.00%

C

0.00%

D

0.00%

激励对象按照公司业绩考核以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当年实际解除限售数量解除限
售，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

（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4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鹏鼎控股（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鹏鼎控股（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票通过了
相关议案，律师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书。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和《关于核实〈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2、公司通过内部网站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4年8月14日至
2024年9月4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并于2024年9月4日披露了《鹏鼎
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4-053）。

3、2024年9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鹏鼎控股（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鹏鼎控股（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56）。

4、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24年9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如下：鉴于此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
公司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董事会将以上员工个人原因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份额在其
余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人数
由388名变更为381名，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946.99万股。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4年9月13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前述议
案，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根据《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董事会决定本次授予具体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24年9月13日
（二）授予价格：17.70元/股
（三）授予数量：946.99万股
（四）授予人数：381人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381人）

合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946.99

946.99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
授予总量的比例

100.00%

100.00%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
当前总股本比例

0.41%

0.41%

注：1.以上激励对象不包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有效的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0%。

（五）标的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鉴于此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董事会将以上员工个人原因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份额在其余激励对象
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人数由388名变
更为381名，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946.99万股。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调整属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的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票通过了本议案，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股权激励相关内容一致。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

五、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单位成本=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

价格，其中，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日收盘价，以此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
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由本激励计划
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规定及要求，公司已确定于2024年9月13日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激
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和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
量
（万股）

946.99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15,132.90

2024年
（万元）

2,660.35

2025年
（万元）

7,459.35

2026年（万元）

3,603.56

2027年（万元）

1,409.64

说明：
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

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
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六、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为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

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七、公司筹集的资金用途
公司此次因授予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

如下：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实际获授限制性股票的381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确定的激励对象，不
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均为公司正式在职员

工，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已成就。

九、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全体委员一致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十、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激励计划、本次

调整及授予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业务指南》及《激励
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的内容不违反《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
授予的授予日不违反《管理办法》《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截至授予日，本次激
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不违反《管理办法》《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鹏鼎控股（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4、董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符合授予条件满足情况的说明；
5、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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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本次会议在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柯承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鹏鼎控股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作出如下决议并发表意见：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此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

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董事会将以上员工个人原因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
份额在其余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对象人数由388名变更为381名，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仍为946.99万股。除上述人员外
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名单中的人员一致，
符合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授予人员进行
调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
意本次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

如下：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实际获授限制性股票的381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确定的激励对象，不
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均为公司正式在职员

工，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已成就。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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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
了给公司员工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提高员工满意度，并为公司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庆鼎精密电子（淮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鼎精密”）与关联公司淮安嘉维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维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主要业务为公司淮
安园区开发建设员工宿舍。

一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子公司庆鼎精密与关联公司嘉维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主要目的为公司淮

安园区开发建设员工宿舍。合资公司拟投资3.4亿人民币，其中庆鼎精密以现金出资1.8亿元
人民币，占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为53%，嘉维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淮安市鸿海路西侧、深圳东路
南侧一宗商业、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资1.6亿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为47%。（最终注册
信息以工商登记为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嘉维公司股东Mon⁃
terey Park Finance Ltd.，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此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经公司2024年9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第三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24年9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沈庆芳、游哲宏回避表决。本次公司通过子公司庆鼎精密拟投
资1.8亿元人民币，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嘉维公司
公司名称：淮安嘉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111号2幢A306室
法定代表人：江谦逸
注册资本：28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家具、五金工具的生产及销售；装饰材料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餐饮

管理；餐饮服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专业设计服务。
股权结构：MONTEREY PARK FINANCE LIMITED，100%控股
与公司关联关系：Monterey Park Finance Ltd.，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依照《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其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6,281.05

0

16,281.05

2023年1月-12月

0

15.5

2024年6月30日

16,306.12

0

16,306.12

2024年1月-6月

0

25.07

经查，嘉维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庆鼎精密
公司名称：庆鼎精密电子（淮安）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鹏鼎路8号
法定代表人：林益弘
注册资本：316058.203586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大型电子计算机零部件、计算器零部件、电子专用设备、新型电子元器件、仪表

元器件、精冲模、模具标准件、印刷电路板的研发与生产；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自有房屋出
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仓储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庆鼎100%股权。
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098,606.85

440,199.85

658,407.00

2023年1月-12月

1,133,448.34

90,897.03

2024年6月30日

994,583.68

324,908.46

669,675.23

2024年1月-6月

439,226.33

11,252.57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子公司庆鼎精密与关联公司嘉维公司拟共同投资3.4亿元人民币成立合资公司，其

中庆鼎精密以现金出资1.8亿元人民币，嘉维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淮安市鸿海路西侧、深圳东
路南侧一宗商业、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资1.6亿元人民币，本宗地使用权面积为36842 ㎡，根据
江苏清华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清华评[2024]资字第
07002 号）：截止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07月15日，以上土地的评估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6,000
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庆鼎精密与关联公司嘉维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主要目的为建

设员工宿舍以改善公司淮安园区员工居住环境，提高员工满意度，为公司吸引更多的优秀人
才。

本次投资主要为公司建设员工宿舍，不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五、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初至今，公司与关联公司嘉维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

表决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全体独立董事认
为：本次投资主要为建设员工宿舍以改善公司淮安园区员工居住环境，不涉及房地产开发项
目，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开展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并为公司吸引更多的优秀
人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9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全体委员一致通过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资产评估报告书。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4-063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8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鹏鼎投资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鹏鼎控股
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鼎投资”）增资人民币2.5亿元。

2024年9月11日，鹏鼎投资完成以上工商变更登记并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
登记通知书，鹏鼎投资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如下：

鹏鼎控股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原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变更后
现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备查文件：
1、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111号中衡设计大厦四楼中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

136,189,682

49.36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正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高洪舟、张延成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赵亚萍因工作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义新先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衡设计集团华中总部（湖北）有限公司提供最高7000万

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821,782

比例（%）

99.7298

反对

票数

307,100

比例（%）

0.2254

弃权

票数

60,800

比例（%）

0.0448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08,282

比例（%）

99.7933

反对

票数

240,200

比例（%）

0.1763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04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18,482

比例（%）

99.8008

反对

票数

230,000

比例（%）

0.1688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30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06,482

比例（%）

99.7920

反对

票数

240,900

比例（%）

0.1768

弃权

票数

42,300

比例（%）

0.031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899,082

比例（%）

99.7866

反对

票数

249,500

比例（%）

0.1832

弃权

票数

41,100

比例（%）

0.030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02,282

比例（%）

99.7889

反对

票数

245,100

比例（%）

0.1799

弃权

票数

42,300

比例（%）

0.031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01,082

比例（%）

99.7880

反对

票数

246,300

比例（%）

0.1808

弃权

票数

42,300

比例（%）

0.031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888,882

比例（%）

99.7791

反对

票数

258,500

比例（%）

0.1898

弃权

票数

42,300

比例（%）

0.03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中衡设计集团
华中总部（湖北）
有限公司提供最
高 7000 万元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8,100

424,600

比例（%）

47.8895

60.1416

反对

票数

307,100

240,200

比例（%）

43.4985

34.0226

弃权

票数

60,800

41,200

比例（%）

8.6120

5.83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4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邵禛、林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17 证券简称：中衡设计 公告编号：2024-045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4年9月13日，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周洪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587,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1%；本次解除质押
后，周洪亮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5,154,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5.01%。

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周洪亮先生通知，获悉周洪亮先生所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周洪亮

3,716,000股

12.56%

0.84%

2024年9月13日

29,587,964

6.71%

25,154,000

85.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71%

本次周洪亮先生解除质押的股份，截至目前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周洪亮
先生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4年9月13日，股东周洪亮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周洪亮

持股数量

29,587,964

持 股
比 例
（%）

6.71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28,870,0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25,154,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85.0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5.7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质押风险，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85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
发的《受理通知书》，盐酸纳曲酮片（规格：50mg）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得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盐酸纳曲酮片
注册商标：诺欣生®

剂型：片剂
制剂规格：50mg
申请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B2450481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北京华素的盐酸纳曲酮片（50mg）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国药准字：H20020666，目前北京

华素有独家生产批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要求，已
完成与参比制剂的一致性评价研究。盐酸纳曲酮片可阻断外源性阿片类物质的药理作用，作

为酒精依赖脱瘾和阿片类依赖者脱毒后预防复吸的辅助药物。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北京华素的盐酸纳曲酮片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的受理，标志着该品种一致性

评价工作进入审评阶段，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如顺利通过一致性评价将增加其市
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北京华素将积极配合国家药监局进行盐酸纳曲酮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后续审评工作，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工作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药品销
售容易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通知书》（受理号：CYHB2450481）。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4-08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北京华素盐酸纳曲酮片
一致性评价申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